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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大部函詢業者反映其經營模式，是否涉及旅行業業

務範圍，而須具備旅行業執照一案，復如說明二，請察照。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107年1月23日交路字第1070002528號函轉大

部107年1月22日經授企字第10720000540號函辦理。 

二、有關大部函詢所列四項議題，本局說明如下： 

(一)按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10款規定：「旅行業：指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食宿、領隊

人員、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

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事業。」、第26

條規定：「經營旅行業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並依法辦妥公司登記後，領取旅行業執照，始

得營業。」、第27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旅行業業

務範圍如下：一、接受委託代售海、陸、空運輸事業

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客票。二、接受旅客委託代辦



出、入國境及簽證手續。三、招攬或接待觀光旅客，

並安排旅遊、食宿及交通。四、設計旅程、安排導遊

人員或領隊人員。五、提供旅遊諮詢服務。六、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與國內外觀光旅客旅遊有關之

事項。」、「非旅行業者不得經營旅行業業務。但代

售日常生活所需國內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不

在此限。」；復按，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條規定：「旅

行業之設立、變更或解散登記、發照、經營管理、獎

勵、處罰…等事項，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觀光局執行

之；其委任事項及法規依據應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或

新聞紙。」。查網路平臺服務業及攝影服務業未依前

揭發展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向本局申請

核准並領取旅行業執照，不得經營旅行業業務，合先

敘明。 

(二)關於網路平臺服務業者提供整合網路上的活動（登

山、潛水、旅行、美食、藝文、展覽等）資訊與媒合

服務，及規劃執行「在地導覽」活動行程，是否涉及

旅遊行程規劃及旅行業相關規定，而須具備旅行業執

照一節： 

１、按旅行業業務具有整合包裝旅遊所需之食宿、交通、

遊覽景點等之特性，故為避免非旅行業者假借招攬旅

遊名義從事旅遊相關業務，肇致合法旅行業者及旅遊

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發展觀光條例第27條第1項第3

款爰將「招攬或接待觀光旅客，並安排旅遊、食宿及

交通」之行為，明定為專屬旅行業之業務範圍，並於

同條第3項明文禁止未經本局申請核准設立登記之非

旅行業者經營旅行業業務。 

２、就本議題所述營運模式，網路平臺服務業者如有涉

及整合包裝販售旅遊套裝商品及安排旅程等旅行業

專屬業務，並收取費用營利，應申請設立旅行業，始

得為之；惟倘其僅係單純提供所屬網路平臺供其他合



法旅行業銷售旅遊商品並收取商品上架服務費，因未

涉及經營旅行業業務，尚無需申請旅行業執照。另網

路平臺服務業者如有為旅客設計旅程、提供旅遊諮詢

服務，並收取費用，則亦涉及違反前揭條例第27條第

3項之規定。至於網路平臺服務業者執行「在地導覽」

活動行程，是否涉及違反前揭條例規定，因其內容不

明確，尚未可一概而論，須視個案具體事實認定。 

(三)關於網路平臺服務業者利用其網站平臺代旅行社銷售

旅遊商品，並收取費用，是否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7

條規定一節： 

１、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5條規定：「旅行業不得包庇

他人頂名經營旅行業務或包庇非旅行業經營旅行業

務。」。準此，旅行社不得透過非旅行業之網路平臺

服務業者代為銷售其旅遊商品，並代收旅遊費用。復

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第三方支付業務性質

僅係金流支付，非屬電子商務通路，故有關旅遊商品

銷售之法律關係主體仍應回歸消費者與旅行社之

間，第三方支付僅作為消費者透過網路購買旅遊商品

之眾多支付管道之一，尚不得涉及旅遊商品之銷售。 

２、就本議題所述營運模式，網路平臺服務業者非僅單

純提供旅行社刊登旅遊商品資訊之廣告行銷平臺，而

係以旅行社之代銷商及交易當事人地位直接受理消

費者訂購旅遊商品及收取費用（包括由網路平臺服務

業者代收價金及第三方支付之情形），是以，該網路

平臺服務業者已涉及違反前揭條例第26條、第27條第

3項非法經營旅行業業務之規定；而委託銷售之旅行

社則涉及違反上開規則第35條包庇非旅行業經營旅

行業務之規定。 

(四)關於網路平臺服務業者架設媒合平臺提供旅遊達人刊

登其所設計安排之在地課程、在地旅遊導覽、旅程等

內容，供消費者透過網站平臺選擇、預定前述旅程，



是否涉及旅行業業務，而須具備旅行業執照一節： 

１、按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

處罰之。」。查旅遊達人未經申請本局核准並領取旅

行業執照，依前揭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不得招攬旅

客並安排旅遊、食宿及交通、設計旅程等經營旅行業

業務，亦不得與網路平臺服務業者合作，透過網站平

臺共同銷售旅遊行程，並收取費用。 

２、就本議題所述營運模式，網路平臺服務業者架設媒

合平臺提供旅遊達人刊登其所設計安排之旅程，使消

費者透過該平臺線上訂購該旅程，並收取費用（包括

由網路平臺服務業者收取全額旅程費用、透過第三方

支付，及由旅遊達人收取全額旅程費用後再支付佣金

給網路平臺服務業者等），應認網路平臺服務業者及

旅遊達人於系爭營運模式所扮演之角色，實屬消費者

欲購買旅遊達人之旅程所不可或缺之一環，實質已參

與介入旅遊商品交易過程，顯已涉及共同違反前揭條

例第27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3項及行政罰法第14

條第1項規定。準此，網路平臺服務業者及旅遊達人

均應依前揭條例第26條規定申請旅行業執照。 

３、另旅遊達人倘僅係從事在地導覽解說服務，而未涉

及安排旅遊、食宿及交通等旅行業業務，則其透過網

路平臺服務業者媒合之行為，二者均未構成違反前揭

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至於網路平臺服務業者提供

旅遊達人刊登其所設計安排之在地課程、在地旅遊導

覽等，是否涉及違反前揭條例規定，因其內容不明

確，尚未可一概而論，須視個案具體事實認定。 

(五)關於攝影服務業者經營線上攝影服務平臺，主要提供

媒合攝影師、攝影師拍攝、照片影像交件等服務，並

代為安排往返攝影地點之交通工具、食宿等附隨服

務，是否屬旅行業業務疑義案： 



１、按發展觀光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旅行業之法定業務

範圍並無攝影服務業，且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4條規

定，旅行業應專業經營，不得經營其他非法定業務範

圍之攝影服務業業務。 

２、就本議題所述營運模式，攝影服務業倘因辦理外拍

攝影需要，為參加攝影者安排往返攝影地點之交通工

具、食宿等附隨服務，尚非屬旅遊服務，惟如有假藉

辦理攝影活動名義而實質經營前揭條例所列各項營

利收費之旅遊行程或服務，則涉有違反前揭條例第27

條第3項有關非旅行業者不得經營旅行業務之規定。

準此，攝影服務業者辦理攝影活動，是否涉及違反前

揭條例規定，尚未可一概而論，須視個案具體事實認

定。 

 

 
正本：經濟部 

副本：交通部 

 

 

 
 


